
灵感溯源，旧物件里的童年情结

“老师说可以在旧物件上做新改造， 瞬间让
我想起了爷爷奶奶家的旧电视机。” 屈鑫宇介绍，
这个创意始于11月初的课堂启发。 在她的童年记
忆里， 爷爷奶奶家的老式电视机是童年快乐的源
泉，见证了放学后的欢乐时光与家庭团聚的温馨。

“想把这些转瞬即逝的回忆永久留存下来。 ”
确定创意后， 屈鑫宇在网上搜寻合适的旧电视
机， 选中了一台款式贴合童年记忆的老式机型。

“而拆解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 电视机内部有很
多细碎零件，既要彻底清理干净，又不能破坏外
壳的整体结构，光是拆件和打磨就花了近一周时
间。”屈鑫宇坦言，其间曾因担心损坏外壳多次暂
停操作，最终在耐心摸索中完成了基础改造。

时光魔法，将记忆“锁”在旧电视里

拆解改造完成后，屈鑫宇投入到羊毛毡摆件

的制作中。为还原童年场景的真实感，她参照记
忆中爷爷奶奶家的布局，制作了桌椅、摆件、墙面
装饰等微型道具。

“羊毛毡塑形需要极大的耐心， 每一个小物
件都要经过反复戳压、塑形、修剪，一个小小的桌
椅就要花费两到三天时间。”屈鑫宇介绍，制作过
程中， 常常会因为细节不够贴合记忆而推倒重
来，只为呈现最熟悉的“家的感觉”。

为让作品更具沉浸感，屈鑫宇特意加装了可
遥控的灯光装置。“按下开关， 灯光慢慢亮起，就
像小时候打开电视机一样，瞬间就能把我拉回童
年时光。”灯光亮起，羊毛毡制作的温馨场景在柔
光中更显灵动，仿佛穿越回儿时放学后围坐在电
视机前的日子。

“旧物件本身就带着时光的温度， 通过创意
改造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既能留存回忆，又能传
递温暖。” 屈鑫宇希望未来能尝试更多类型的老
物件改造，通过作品唤醒心中的美好记忆。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锁住童年记忆，长沙女孩打造“时光机”
大三学生屈鑫宇将旧电视机改造成儿时场景，只为呈现“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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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8800万元的明代
仇英《江南春》图卷，本应
是南京博物院馆藏， 却意
外现身拍卖场； 庞家后人
无偿捐赠的五件文物“失
踪”，最终与博物院对簿公
堂。

面对舆论质疑， 南博
以“两次鉴定为伪作”“上
世纪90年代依规处置”回
应，但关键疑问仍未解答。
我国多数博物馆依赖社会
无偿捐赠，在此背景下，文
物保管的“糊涂账”不仅刺

痛公众神经，更拷问着文博机构的公信力与管理制
度的刚性。

文物捐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66年前庞增
和先生将137件“虚斋旧藏”古画无偿捐赠南博，这
份信任源于对文博机构“守护文化根脉”的托付。然
而这份托付却成了庞叔令女士的伤痛：2024年索要
藏品清单遭冷遇，2025年发现五件藏品失踪， 直至
在拍卖预展看到仇英《江南春》，其母亲更因此忧心
离世。

一边是博物院“依规处置”的轻描淡写，一边是
捐赠家族的锥心之痛，核心矛盾直指文物处置的程
序正义是否缺失。

南博以谢稚柳等专家两次鉴定为伪作作为处
置依据，不可否认专家的专业度，但鉴定结论能否
成为单方面处置捐赠文物的“尚方宝剑”？按文物管
理逻辑，藏品真伪判定与处置理应告知捐赠人及其
后人，保障其知情权与异议权。可南博既未履行告
知义务，也未留存清晰去向记录，更无法说清拍卖
场的《江南春》与“处置伪作”的关联，这样的流程难
以令人信服。

南博的表述背后，或潜藏文物管理的历史遗留
漏洞。即便当年规定允许处置伪作，也需严格的登
记、审批与溯源制度。但南博至今无法提供五件藏
品的流转材料，违背了文博机构“账物相符、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的基本要求。

尤其仇英《江南春》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
铎列为“非要不可”的珍品，若真是“伪作”，为何处
置后会现身高端拍卖市场且估价不菲？这一矛盾亟
待司法调查厘清。

庞家与南京博物院的纠纷并非孤例，它暴露了
文物捐赠与管理领域的普遍问题：捐赠人知情权如
何保障？鉴定复核机制是否健全？历史处置档案能
否完整留存？这些问题关乎捐赠家族权益，更关乎
文博行业信誉与文化传承根基。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文博机构是守护
这些瑰宝的“圣地”，其公信力建立在每一次规范的
保管、每一次透明的操作之上。

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审理，南博的核查表态值
得肯定，但公众更期待看到的，是一场彻底的、透明
的调查， 是对每一件文物流转轨迹的清晰还原，是
对文物管理流程的全面梳理与完善。

毕竟，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每一份捐
赠都饱含着对文化传承的期许， 文物保管容不得半点

“糊涂账”，文博机构的公信力更经不起丝毫透支。
唯有以严格制度与严谨态度守护文物、回应关切，

才能不辜负社会信任，担当起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评论员 张军 视频/刘文

军哥说新闻

古画失踪离奇现身拍卖场？
文物保管岂能如此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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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18日
讯 父母离异时曾约定共
同承担女儿大学学费，当
女儿考上学费不菲的美术
专业后， 生父以“无力承
担”为由拒绝履约，女儿因
此将父亲起诉至法院。

近日，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最终部分支持了女儿的诉讼请求，明确父母对子
女并非承担“无限责任”。

几年前，刘玲的父亲张辉与母亲刘霞协议离
婚，约定尚在读中学的刘玲随母亲生活；父亲每
月支付1000元的生活费直至刘玲大学毕业；大学
期间的学费由父母各承担一半。

今年9月，刘玲被湖南某高校美术专业录取，
每个学年的教育费为30889元， 其中仅学费就达
28000元，其余为代收费和住宿费。刘霞无力独自
承担，与张辉协商却遭到了拒绝。刘玲因此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辉与刘霞在离婚协议中

关于刘玲生活费、 大学学费的约定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遵守。 但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刘玲未来报
考大学的类型、专业及学费标准。从本案实际情况
来看， 张辉自述无正式工作且需承担自身疾病治
疗费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而刘玲及母亲在填报
志愿时，未就高学费专业事宜与张辉充分协商，每
年3万余元的费用已超出一般大众对普通高校费
用的合理预见，也超出了张辉的实际支付能力。

法院参照湖南省相关收费标准，确定学费为
8000元/年。最终判决由被告张辉承担刘玲2025
至2026学年学费为10889元（8000元+1589元
+1300元）的一半即5445元；大学期间每学年学
费由张辉承担4000元，其他代收费及住宿费待实
际发生后凭票据由张辉承担一半；张辉每月支付
1000元的生活费。（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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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专业未协商，学费太贵，离异父亲咋担责
法院：父母对子女并非“无限责任”，承担孩子部分学费

12月18日，湖南长沙，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内，大三学生屈鑫宇
的创意作品引发关注。她将一台淘来的旧电视机拆解改造，用羊毛毡手
工还原儿时爷爷奶奶家的生活场景，搭配遥控灯光装置，让珍贵的童年
时光“锁”在屏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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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鑫宇用旧
电视打造的“时
光机”。

受访者 供图


